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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20 号 

 

《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管理暂行办法》已经2014

年 6 月 19 日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予公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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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 年 7 月 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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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管理暂行办法 

 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 为适应建设创新型国家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以及

我校建设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需要，进一步完善研究

生教育投入机制，推动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，促进创新人才培养

和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高，根据国家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学校实

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由国家拨款支付，用于补助研究

生基本生活支出。 

第二章  资助范围与标准 

第三条 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的资助范围为学校纳入全国研

究生招生计划的基本学制内的所有全日制在籍研究生（有固定工

资收入的除外）。获得资助的研究生须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。 

第四条  在资助范围内的研究生，每学期注册后自动获得研

究生国家助学金。 

第五条 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为：博士研究生每生每

年 12000 元，硕士研究生每生每年 6000 元。资助标准的界定以

研究生学籍所在的培养层次为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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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 发放方式 

第六条 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在基本学制内在校期间按月发

放。 

第七条  研究生在基本学制内，由于出国、疾病等原因办理

保留学籍或休学等手续的，暂停对其发放研究生国家助学金，待

其恢复学籍后再行发放。 

第四章  发放管理与监督 

第八条  学校严格执行国家相关财经法规和本办法的规

定，对研究生国家助学金实行分账核算，专款专用，不允许任何

组织和个人截留、挤占、挪用，并自觉接受财政、审计、纪检监

察、主管机关等部门的检查和监督。 

第五章  附  则 

第九条  本办法自 2014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。 

第十条  本办法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 

 


